
第五章   采购需求 

一、项目概况。 

（一）项目描述：为更好地做好怀柔区的社会治安防范工作，本项目计划配

备专业保安力量，协助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民警处置突发事件、防暴巡逻、在

二级和三级巡控平台进行巡控等工作，运行模式为 24小时制。 

（二）服务期限：三年，以合同签订为准。 

（三）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 

二、服务需求。 

    （一）处置治安类案件： 

   协助民警处置突发事件以及防暴巡逻等工作，每天负责上述工作任务同时在

岗的处突备勤保安力量≥15 人，每班次 6 小时，共需要保安力量≥60 人，投标

人自行解决内部轮休。投标人应有一套成熟的突发事件处理预案。 

    （二）负责视频巡控： 

    协助民警对二级和三级巡控平台的进行巡控，及时发现可疑线索并上报。每

天负责上述工作任务同时在岗的保安力量≥4人，每班次 6小时，共需要保安力

量≥16 人，投标人自行解决内部轮休。 

三、派驻的保安人员要求。 

（一）驻项目队长 1 人，身高 170 厘米以上，年龄 45 岁（含）以下，持有

高级（三级）及以上保安员国家职业资格等级证书，大专及以上学历，三年及以

上队长工作经历，退伍军人优先。身体健康，作风正派，具备相当的管理能力、

沟通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，能根据驻勤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。 

（二）班长不少于 5 人，身高 170 厘米以上，年龄 50 岁（含）以下，高中

及以上学历，退伍军人优先。身体健康，五官端正，具备一定管理能力、培训能

力、处突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，配合队长和采购人做好勤务实施工作和日常管理

工作。 

（三）保安员，身高 170 厘米以上，年龄 50 岁（含）以下，初中及以上学

历，退伍军人优先。身体健康，五官端正，具备相应的执勤能力、处突能力，配

合民警做好一线值勤工作。 

★（四）投标人应提供承诺函，承诺若获得中标资格，拟派的项目团队（含



队长、班长及辅警保安员）在上岗时，均已具备国家认可的保安员资格证书，不

提供按无效投标处理。 

（五）投标人应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，使相关人员能了解工作重点，熟

悉操作流程，熟练掌握器械、护具等的使用方法，提供完善的培训方案。 

四、制服要求。 

保安队员在工作期间，应穿着保安制式的服装，佩戴全国统一的保安服标志，

注意清洁、整齐、挺直，保持仪容严整。保安员工作执勤时，应按要求着保安制

服。要按规定佩戴保安标志。上衣、裤子、帽子、皮带、各种符号等齐全。 

应季节变化，保安队员应配有夏、冬两套制服。保安人员制服的费用应由投

标人全部承担，且包含在本项目的报价中。 

五、其他要求。 

（一）投标人必须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，不得将合同全部或部分委托他

人。 

（二）投标人应认真组织、严密实施保安工作。派驻的保安人员要能吃苦耐

劳，有团队意识，能够值守夜班，上岗前要经过有针对本项目的专项培训，上岗

后要尽快适应工作岗位，独立完成安排的工作任务。   

（三）投标人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64号《保安服务管

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并遵守采购人各项管理制度。接受监督。 

（四）投标人应针对本项目提供有关管理制度，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管理制度、

人员聘任制度、工作考核制度、奖惩制度等。 

（五）投标人须制定合理有效的防止保安队员离职过多的措施办法，每季度

保安队员流失率不超过 10%。 

六、保安人员食宿。 

采购人提供本项目所有保安人员食宿。 


